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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900935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阳晨 B股        编号：临 2016—009 

 

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立董事会调查 

委员会对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 

投资意向事宜进行专项调查的公告 

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根据《关于贯彻落实国家“水十条”上海水务系统主要目标任

务的通知》（沪环保自【2015】232 号），为落实《上海市水务局

关于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有关事项的批复》

（沪水务[2016]1 号）文件要求，2016 年 4 月 7 日，上海阳晨投

资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 控股子公司上海

友联竹园第一污水处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友联竹园

公司”） 根据《上海市水务局关于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

标改造工程有关事项的批复》（沪水务[2016]1 号）文件和上海

市环保局相关要求，按规定委托同济大学编制竹园第一、第二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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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处理厂提标改造（一厂改造）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，并履行申

报手续。本公司已于 2016 年 4 月 8 日发布了公告（详见公司于

2016 年 4 月 8 日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大公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

所网站 www.sse.com.cn 上披露的“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友联竹园第一污水处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

拟委托同济大学编制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（一厂

改造）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公告（临 2016-006）”）。 

本次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是上海市政府

为落实《关于贯彻落实国家“水十条”上海水务系统主要目标任务

的通知》（沪环保自﹝2015﹞232 号）要求进行的整个竹园片区 220

万立方米/日规模的总体提标改造。 

（沪水务[2016]1 号）文件对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

标改造工程有关事项批复的主要内容： 

1、根据《关于贯彻落实国家“水十条”上海水务系统主要目标

任务的通知》（沪环保自【2015】232 号），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

处理厂出水标准应提升为一级 A。 

2、项目总体方案为：一厂、二厂减量提标、新建设施接纳

减量污水，即竹园一厂由 170 万立方米/日减量至 110 万立方米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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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，竹园二厂由 50 万立方米/日减量至 30 万立方米/日，新建设

施处理能力为 80 万立方米/日，改造后全厂出水达一级 A 标准。 

3、项目由原项建书批复的一个实施主体调整为三个实施主

体，即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（一厂改造）工程，

由上海友联竹园第一污水处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友

联竹园公司“）为建设主体（包括投资）；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

理厂提标改造（二厂改造）工程，由上海城投竹园污水处理建设

发展有限公司为建设主体（包括投资）；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

理厂提标改造（新建设施）工程，由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为

建设主体。 

4、同意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因提标工程而引起边界

条件改变而发生的变化，根据《特许权协议》等文件规定作相应

调整。 

文件还明确：竹园一厂现有 170 万立方米/日规模下的水费

收入在提标改造后保持不变。因提标工程引起边界条件变化，增

量投资部分内部收益率按照原协议约定执行，增量投资部分产生

的增量运营成本相应调整污水处理服务费运营单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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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快推进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进程，

按相关规定和要求，2016 年 4 月 29 日，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

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“关于成立董事会调查委员会对竹园

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投资意向事宜进行专项调查

的议案》”，决定成立由独立董事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对竹园第一、

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投资意向进行专项调查。 

一、公司对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（一厂改造）

工程进行投资建设的事项 

根据（沪水务[2016]1 号）文件批复，竹园一厂提标改造工

程的出水标准由一级 B 提升为一级 A，污水日处理量由 170 万

立方米/日减量至 110 万立方米/日，竹园一厂提标改造工程由友

联竹园公司（本公司持有股份 51.69%，本公司控股股东——上

海城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持有股份 48.31%）作为建设主体（包

括投资---投资额拟定为 10.2 亿）；上海市水务局原则同意竹园一

厂提标引起的边界条件变化根据《特许权协议》等文件规定作相

应调整，具体为竹园一厂现有 170 万立方米/日规模下水费收入

在提标改造后保持不变，因提标工程引起边界条件变化，增量投

资部分内部收益率按照原协议约定执行，增量投资部分产生的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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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运营成本相应调整污水处理服务费运营单价。 

二、公司对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（新建设施）

工程进行投资建设是否行使优先选择权的事项 

根据（沪水务[2016]1 号）批复，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

厂提标改造（新建设施）工程，由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（为

上海城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，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）

为建设主体（投资额拟定为 39.61 亿）。 

2012 年，上海城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上海城

投）无偿划入本公司 56.83%股权时作出《关于与上海阳晨投资

股份有限公司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》： 

1、如果有同时适合于本公司和上海城投及其下属全资、控

股子公司或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进行开发的项目机会，公司享有

优先购买权。 

2、上海城投或本公司发现上海城投及其下属全资、控股子

公司或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承接的或将要承接的业务与本公司

可能存在同业竞争时，可提请本公司董事会召开董事会临时会

议，授权独立董事及除本公司委派董事之外的其他董事组成调查

委员会，按照一定的程序对是否存在同业竞争进行专项调查。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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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委员会认为存在同业竞争关系的，上海城投将在调查结论出具

后 60 个工作日内自行或要求相关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相关业

务。 

3、上海城投根据《上海市水务局关于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

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有关事项的批复》（沪水务[2016]1 号）和《关

于与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》向本公

司发出了《关于征求对竹园片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投资意向的

函》。 

根据上述事项和避免同业竞争、规范关联交易的相关要求，

并依据上海城投《关于与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避免同业竞

争的承诺函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拟成立由马德荣、张辰、盛雷鸣

三位独立董事组成的董事会调查委员会进行专项调查，对友联竹

园对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（一厂改造）工程进行

投资建设的事项及公司对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

（新建设施）工程进行投资建设是否行使优先选择权的事项进行

研究、论证、分析，形成调查报告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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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

 


